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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关于全面
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6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74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得力措施,狠抓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的落实。要将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分管领导要亲自抓、具体部署、经常过问。要做到坚定不移,措施得力,不走过场。

　　各级政府在抓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扩大政府采购实施范围,确保政府采购规模逐年增长。要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科学合理地制定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要将基本建设工程、国债项目(包括国债转贷项目)、市政、绿化及环保工程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要全面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政府采购计划,增强政府采购的计划性。积极推行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支付办法,扩大直接支付规模。要通过政府采购,重点支持办公软件、计算机和汽车行业的发展,增强我省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后劲,优化经济结构,拉动我省经济增长。

　　二、认真做好政府采购管理与执行机构分设工作,进一步抓好制度建设,全面规范政府采购工作
　　各级政府要将政府采购管理与执行机构分设工作作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抓紧抓好。要落实责任,明确任务,加快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分离工作的步伐,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文件要求,独立设置与行政部门没有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集中采购机构。已经分设但没有与行政主管部门分离的,2004年上半年要分离出去。各地、各部门要在做好政府采购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政府采购制度建设。一是要按照《通知》的要求,对现行政府采购规章制度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原则不相符的,要予以废止或修订。二是在国家没有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之前,要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根据工作需要,制定配套的规章制度,指导和规范政府采购活动。

　　三、要切实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工作,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各地、各部门要尽快建立以财政部门为主,监察、审计及其他有关部门共同配合的有效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强化对政府采购行为的约束,防止和消除政府采购中的腐败现象及各种逃避政府采购的行为,克服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要协调好财政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形成综合管理与行业专业监督相结合的协作机制。要增强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开辟社会监督渠道,发挥新闻媒介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财政部门作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对本级政府采购当事人执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监察部门应对政府采购活动实施监察,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采购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审计部门应对政府采购进行审计监督。

　　四、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将政府采购队伍建设作为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开展政府采购工作的重要基础工作来抓。要在完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的基础上,配好配足政府采购工作人员,把那些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人员选配进来,充实政府采购队伍。要加强政府采购队伍的思想政治和廉政建设,建立定期轮岗和回避制度;尽快制定岗位技能标准,实行持证上岗。通过举办培训班、以会代训、岗位考核等方式,全面提高政府采购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努力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政府采购管理队伍,确保政府采购事业的健康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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